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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行政院太陽光電政策，行政院環保署已公告「受污染土地設置

太陽光電設施審查作業原則」，推動污染土地多元利用，以永續經

營方式發展綠電

環境安全 土地資源 綠能發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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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地主、業者與政府合作，共創多贏的目的

• 整治費用返還
• 能源政策發展
• 環境綠能共好

• 增加被動收入
• 土地有效管理

益處

訴求

效益

返還改善費用

審核廠商

地主出租農地
場址設置光電

環保主管機關 光電業者

• 光電設置鋪設
• 營運風險控管
• 再生能源推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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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置優點

交由光電業者協助維護與
管理土地

穩定收益

管理土地

避免再次污染

依各家廠商議訂價格而定，
受土地位置與遮蔽率影響

種電期間不用擔心土地再
次受到污染

依目前市場行情
租金每年收益
40萬元/公頃(會受土

地位置、日照條件、設
置規模及遮蔽率等因素
影響，仍須依業者個案
評估而定)

•運轉期間由廠商
定期巡視場地，
避免土地遭不明
人士盜用

◆停耕補償年約9萬/公頃。(1

年領2次停耕補償，約4萬5

千元/公頃/次)

設置太陽
光電設施
的好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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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規及執行程序
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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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相關規定-污染農地

行政院環保署「受污染土地設置太陽光電
設施審查作業原則」

允許設施面積可達70%

30%用地由廠商向地方農業主管機關(彰化縣
需向各鄉鎮市區公所提出)提出經營計畫

• 保留通道與隔離綠帶

行政院農委會「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
容許使用審查辦法」

可設置條件 可設置面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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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

70%

30%用地由業者向地方農業主管機關提出
非營農型經營計畫書

⚫ 保留通道與隔離綠帶

依行政院農委會容許辦法之規定，申請綠能設施容許使用
可設置太陽光電面積可達7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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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污染土地設置太陽光電設施審查作業原則

◆業者向環保局簽訂行政契約（1-2個月）、向地方農業主管機關申請容許使用（4個月）、向地方能源
主管機關申請備案（1個月）、設置施工（4-5個月），整體開發期程合計約10-12個月使得併網發電

光電業者
檢具申請書

光電業者
核定後返還
代為支應費用

環保局
與光電業者
簽訂行政契約

環保局
審核申請資格
與核算費用

開始售電

向地方農業主管機關申請容許使用
(彰化縣需向各鄉鎮市區公所提出)

向地方能源主管機關申請備案
向台電申請併聯審查作業
向台電簽訂購售電契約

光
電
業
者

光電業者
設置光電設施

光電業者
申請併聯運轉
、設備登記

執行程序

如因故無法辦理申設，將依行政
契約退還已繳之改善費用

依據行政院環保署審查作業原則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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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所有人同意書

申請書內容

一 申請者資料。

二 其他農業用地基本資料。

三 地址或地號。

四 列管及解除列管之公告資料。

五 其他農業用地現況（如：土

地用途、種植現況）。

六 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。

受污染土地設置太陽光電設施作業申請書

下載途徑
行政院環保署土水整治網→便民服務
→受污染土地設置太陽光電專區
→資料下載→2.相關契約資料
→行政契約(範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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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環保局另有規定，需檢附申辦設置太陽光電設施前期自行檢核表

https://www.chepb.gov.tw/licens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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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環保署已公布應返還污染改善費用

申請書核定後環保局將回函提供
繳款帳號及污染改善費用 行政契約範本

行政契約範本

業者需確認契約內容後用印，並檢
附繳費收據給環保局

8



14

彰化縣成功發電案例

施作範圍：土地面積×70%建蔽率
1589×70%=1112.3㎡
PV模組面積：1.702×1.002×540
=920.9㎡
遮蔽率：920.9÷1589=57.95%

彰化污染農地

功率 350W/PV板

設置數量 540PCS

發電容量 186.30kWp

農許
核准

併聯
發電

109.12.01 110.08.25

同意
備案

109.12.17

歷時約12個月(污染改善與太陽光電設置併行)

控制
計畫
核定

109.07.31

◼ 109.12月完成污染改善，110.08.25併聯發電
◼ 面積0.1589公頃，設置容量186.3K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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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主關切問題及諮詢專線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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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

Q2

是否仍享有農地原有賦稅優惠?

是否影響農保資格與老農年金?

受污染土地設置太陽光電設施係依據農業容許辦法第30條提出
申請，合乎資格者仍可取得容許使用與農用證明。其可維持課
徵田賦，不須課徵地價稅，未來農地移轉 (買賣、繼承、贈與)

亦不須課徵土地增值稅、遺產稅、贈與稅。

農保為照顧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，故依此方案設置光電將喪失
農保資格，除非有保留其他自有1分地的耕種 (承租2分地)。
對於年滿65歲且投保滿15年，所持加保土地不受面積限制。
已開始請領老農津貼之農民，依法仍可持續領取老農津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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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陽能板主要材料為無毒的矽，直接將光能轉
換為電能，無需使用燃料，發電過程不產生廢
氣、廢水與輻射，是對環境友善的發電方式。

已建立太陽光電模組回收機制：

✓ 能源局已設立回收基金，「設置及更換太陽光
電發電設備應繳納模組回收費用之一定金額」
，由光電業者繳交模組回收費用（每瓩新臺幣
1,000元）予政府機關。

✓ 環保署已建立回收體系，環保署將模組回收費
用，用於建立國內廢太陽能板回收清除處理體
系、查驗稽核作業及妥善處理。

Q3 太陽光電板可以回收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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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潔維護 運轉期間由廠商定期巡視場地
清潔設施方式為使用清水清洗，不用清潔劑，
避免污染

續約，持續租賃土地予業者
業者清理設備，將場地恢復原狀

租約到期

契約效力 與光電業者簽訂合約，規範各項權利義務
如有其他需求，如土地重劃被徵收時，得雙
方於契約簽訂時協商後納入契約條款
要求業者至法院公證合約，保障權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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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農地場址種電資訊可至行政院環保署網站查詢

業者登陸意願專區

土地清冊查詢

常見問答

相關法規及會議資料
查詢

行政契約書及租賃契
約書(範本)下載

有意願業者資訊查詢

有任何疑問可上行政院環保署受污染土地設置太陽光電網站 網址：https://sgw.epa.gov.tw/Public/result/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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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窗口

聯絡窗口：鑫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E-mail：janet.chen@enec.com.tw

E-mail：serena.chen@enec.com.tw

諮詢專線：(02)25468851

行政院環保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網址  
https://sgw.epa.gov.tw/Public/

太陽光電單一服務窗口網址
https://www.mrpv.org.tw/index.aspx

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及查核作業計畫
https://www.revo.org.tw/

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
     https://www.trec.org.tw/

~若有更多問題，歡迎聯繫我們~

行政院環保署聯絡窗口

聯絡電話：
(02)23832389

https://www.revo.org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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